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4-2026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“统采分签”项目资格审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
  资格要求

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及《政府采
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的规定的条件

具有监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且营业范围涵
盖该项目
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完成本项目合同的
能力

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
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
录名单，无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
期限未满情形。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转包、分
包。

是 否 通 过

注：资格要求达到的打“√”，不达到打“×”。全部达到填写“通过”。有一项不达到的不能进入下一阶段。

评审员签名：

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4-2026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
“统采分签”项目综合评审表

序
评分项
/分值

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
单项
分数
（分）

投标人

1

商务评分

（40分）

供应商资质

根据竞标单位资质是否齐全、信誉度是
否良好等情况。优10分，良8分，一般6
分，差不得分。

10

2 经营业绩

2019年以来的同类项目业绩,每提交一份
合同或维修单据（含验收文件）得2分，
最高得10分。提供不完整或者未按要求
提供的不得分。

10

3 服务承诺
考查、对比服务计划是否详细、合理，
是否能够承诺针对本项目提供及时、优
质、专业的服务要求。

20

4

技术评分

（30分）

经营场所

营业场所布局合理，设有维修区、接待
区、办公区、仓库区等，有必备的消防
设施（0－5分）。营业场所面积1500平
方米及以上的得5分，每减少500平方米
扣1分。

10

5 人员情况

有一级或二级的汽车相关行业职业资格
证的，每个人员得2分；有三级或四级的
每个人得1分，最高6分；人数最多的得4
分，少1人扣1分

10

6 设备设施
维修设备情况优秀的得10分；良好的得8
分；一般的得6分；只能满足部分要求的
得0－5分。

10

7

价格评分

（30分）

工时单价评
分

投标人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的，实施价
格扣除，扣除比例为6%.以工时单价（元
/小时）金额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
格，计算公式为：价格评分＝（评标基
准价格/评标价格）×15。

15

8
附加管理费
收费比率评

分

投标人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的，实施价
格扣除，扣除比例为6%.满足要求且投标
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计
算公式为：价格评分＝（评标基准价格/
评标价格）×15。

15

合          计 100

注：分值为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。

有关情况说明：

评审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审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